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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下3項規例的修訂  

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下 3項
規例的建議修訂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
務委員會 ")過往就相關課題進行的討論。  
 
 
背景  
 
選民登記周期的法定限期  
 
2.  相關選舉法例訂有選民登記周期的法定限期，詳情載於

附錄 I。以 2015年選民登記周期 (2015年是區議會選舉年 )為例，

合資格人士如有意登記為選民但尚未提交申請，須在 2015年 7月
2日或之前提交新登記申請，其登記資料才可獲納入 2015年 9月
發表的正式選民登記冊，讓他們得以在隨後的選舉中投票；已

登記選民則無須再次登記。  
 
3.  選民登記資料 (例如住址 )如有任何更改，有關的選民須

在 2015年 8月 25日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其最新資料才可獲納

入 2015年 9月 25日或之前發表的正式選民登記冊。至於在 7月2日
後提交的新登記申請或在 8月 25日後提交的更改登記資料申

請，選舉事務處會按法例在下一個周期處理。換言之，有關的

選民登記資料將不會納入 2015年 9月發表的正式選民登記冊。  
 
4.  在 2015年選民登記周期，選舉事務處曾接獲選民投訴，

他們聲稱自己從未向該處提交更改登記資料的申請表，並懷疑

有第三者冒充他們向該處提交有關表格。有意見關注到，更新

登記資料的法定限期現時訂於臨時選民登記冊發表日期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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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天，此安排令公眾無法在臨時選民登記冊中查閱所有選民的

最新資料。倘若有人在臨時選民登記冊發表之後假冒選民更新

其登記資料，該名選民亦只能在正式選民登記冊發表後才發現

資料已被更改，屆時已經錯過提出申索及反對的機會。  
 
修訂有關限期的建議  
 
5.  因應公眾的關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 2015年 11月 26日
發表《優化選民登記制度諮詢文件》 (下稱 "《諮詢文件》 ")，就

一系列的建議措施諮詢公眾，當中包括把更改登記資料的限期

提前至與新登記的法定限期一致。此建議如獲採納，在選民登

記周期內提出的更新登記資料申請將可全部反映在臨時選民登

記冊，供公眾查閱。據政府當局所述，此舉有助防止第三者在

公眾查閱階段更改選民的住址。  
 
6.  以 2016年選民登記周期 (非區議會選舉年 )為例，假如上

述修訂限期的建議予以實施，申請更新登記資料和提交新登記

申請的法定限期將同樣訂為 2016年 5月 2日。在此建議下，凡於

2016年 5月 2日後提交的新登記申請或更新登記資料申請，一律

會在 2017年選民登記周期才處理，而不會納入 2016年 7月發表的

正式選民登記冊。  
 
查訊信件及通知書的送交方式  
 
7.  根據現行選舉法例，查訊信件 1(以及某些與選舉登記主

任的決定有關的通知書 )須以掛號郵遞方式送交有關選民。一般

而言，根據香港郵政的安排，如掛號郵件在派遞時無人即場簽

收，香港郵政會發出掛號通知卡，要求收件人在兩星期內前往

郵局領取掛號郵件，否則該掛號郵件將退回寄件人。  
 
8.  有意見認為，由於未能即場簽收的選民需要專程前往郵

局領取掛號郵件，這項安排對不少選民造成不便；亦有部分選

民存有誤解，以為須在查訊信件發出後的兩星期內作出回覆。

此外，選民一旦未能趕及在限期前領取選舉事務處發出的掛號

信件，便不能領取有關信件，以致無法獲悉查訊信件的內容，

不能在限期前回覆選舉事務處，最終被取消選民登記。  
 

                                                 
1 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立法會地方選區 )(區議會選區 )規例》(第 541A

章 )第 7(2)條及《選舉管理委員會 (登記 )(立法會功能界別選民 )(選舉委員會界別

分組投票人 )(選舉委員會委員 )規例》 (第 541B章 )第 22(3)條，查訊必須以書面作

出，並必須以掛號郵遞方式送交查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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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改以平郵方式送交所有由選舉登記主任發出的查訊信件及
通知書  
 
9.  鑒於公函不論以平郵或掛號郵遞方式送交均不會令其

法律效力出現差別 2，政府當局建議改以平郵方式發出所有查訊

信件及通知書，以方便選民。  
 
 
3項相關修訂規例 (2016年第 10號至第 12號法律公告 ) 
 
10.  選舉管理委員會於 2016年 1月制定 3項修訂規例，以修訂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立法會地方選區 )(區議會選區 )規
例》 (第 541A章 )、《選舉管理委員會 (登記 )(立法會功能界別選

民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選舉委員會委員 )規例》 (第
541B章 )，以及《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鄉郊代表選舉 )規例》

(第 541K章 )，藉此  ⎯⎯  
 

(a) 把申請更改登記資料的法定限期提前至與新登記

的限期一致 3；及  
 
(b) 以平郵取代掛號郵遞方式，送交由選舉登記主任發

出的查訊信件及其他與選舉有關的通知書。  
 
11.  3項相關修訂規例自 2016年 3月 18日起實施。  
 
 
諮詢事務委員會  
 
12.  在 2015年 12月 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曾就

《諮詢文件》所載述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上述兩項建議亦

包括在內。委員普遍對有關建議並無異議。  
 

                                                 
2 按照《釋義及通則條例》 (第 1章 )第 8條， "凡條例授權、規定以普通或掛號郵遞

方式送達任何文件或發給任何通知，不論用的是 '送達 '、 '發給 '、 '送交 '或其他詞

句，只要寫明正確地址、付足郵資、按有關規定以普通或掛號郵遞方式將該文

件或通知寄往最後所知的收件人通信地址，即當作完成送達該文件或發給該通

知；而且，除非相反證明成立，否則該項文件的送達或通知的發給須當作已在

該文件或通知經一般郵遞程序應寄達收件人時完成。 "  
3 就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而言，更改登記資料的法定

限期將由 6月 25日提前至 5月 2日 (於非區議會選舉年 )，以及由 8月 25日提前至 7月
2日 (於區議會選舉年 )，使之與新選民登記的限期一致。至於鄉郊代表選舉，更

改登記資料的法定限期將由 9月 9日提前至 7月 16日，使之與新選民登記的限期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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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部分委員提述一宗近期發生的事件，當中有一名參與

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 (事發時為在任區議員 )被第三者冒

認其身份，向選舉事務處提交冒簽的表格，更改其登記住址；

就此，他們詢問當局將如何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政府當局

表示，當局建議把更新登記資料的法定限期提前至與新登記的

限期一致，將有助應對上述問題。當局亦建議，日後應要求選

民在申請更改住址的表格上填報先前的登記住址，以便進行核

實工作。此外，政府當局表示，對於更改選民登記住址的申請，

選舉事務處計劃在向選民郵寄更新通知書之外，同時透過手機

短訊／電子郵件 (如有提供 )，提示相關選民其登記資料已作更

新。  
 
14.  部分委員支持改以平郵方式送交所有由選舉登記主任

發出的查訊信件及通知書，但建議選舉事務處研究在適當情況

下以其他聯絡方式與選民通訊，包括手機短訊、電子郵件及家

訪。政府當局表示，由於並非所有登記選民都已提供手機號碼

或電郵地址 4，選舉事務處會加強宣傳，鼓勵選民在住址之外同

時提供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讓選舉事務處可透過不同渠道聯

絡他們。  
 
 
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2月 15日  
 

                                                 
4 選舉法例並無規定選民必須提供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供選舉事務處作聯絡選

民之用。目前，約有 83%登記選民已向選舉事務處提供其電話號碼 (包括固網／

流動電話 )；另約有 14%登記選民已提供其電郵地址 (他們絕大部分同時提供了電

話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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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現行選民登記周期的法定限期13
 

 

 

 
非區議會選舉年

的法定限期 

區議會選舉年 

的法定限期 

公眾提交選民新登記申請或

現有選民申請取消選民登記 
5月2日 7月2日 

選舉登記主任發表臨時選民

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 
6月1日 8月1日 

公眾提出申索及反對的限

期；選民申請更改登記資料 
6月25日 8月25日 

審裁官就申索和反對作出聆

訊及判定(包括覆核) 
7月11日 9月11日 

選舉登記主任發表正式選民

登記冊 
7月25日 9月25日 

 

 

 

 

                                                      
13

 本表格上的選民登記周期法定限期是指有關事項須在所列出的日期或之前作

出。 

 

附錄 I 



附錄 II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下3項規例的修訂  
小組委員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5年 12月 21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優化選民登記制度諮詢文件》

-- (由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於 2016年
1月 21日發出 ) 
 

《優化選民登記制度諮詢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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